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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济阳区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
实施方案的政策解读

一、出台文件的背景及依据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重要

指示批示精神的重要举措，根据省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印发山东省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鲁政办发〔2020〕16 号）和《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济南市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济政

办发〔2020〕34 号）文件要求，全面推进我区农村公路高质量发

展，切实“管好、护好”农村公路，加快建立完善农村公路管理

养护长效机制，确保公路完好畅通，更好地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

服务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二、总体工作目标

今年，基本建立区、镇（街道）各级权责清晰、齐抓共管的

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机制，形成财政投入职责明确、社会力量

积极参与的格局。农村公路列养率达到 100%，年均养护工程比例

不低于 7%，中等及以上农村公路占比不低于 80%。农村公路治理

能力明显提高、治理体系基本形成，农村公路通行条件和路域环

境显著提升，交通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。到 2035 年，全面建成

体系完备、运转高效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机制，实现城乡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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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交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，路况水平和路域环境全面提升，农

村公路治理能力全面提高，治理体系全面完善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1、区城乡交通运输局负责县级道路建设、管理、养护以及

安保设施的组织实施，监督指导镇（街道）政府履职尽责，健全

农村公路管护机构，加强对镇（街道）工作目标考核。

2、镇（街道）负责编制本区域内乡道、村道及通户道路年

度养护管理计划、实施方案，筹集管理养护资金，组织实施辖区

内乡道建设、小修保养工程和乡道、村道及通户道路的日常养护

及绿化，负责乡道、村道及通户道路安保设施的实施及管理。各

镇（街道）应设立农村公路管理办公室，农村公路管理办公室可

单独设置，也可与相关机构合署办公；明确农村公路管理办公室

职责，原则按每 50-60 公里乡道、村道及通户道路配备不少于一

名农村公路专职管理人员，乡道、村道及通户道路规模少于 50

公里的镇（街道）至少应配备一名专职管理人员，相关运行经费

和人员支出纳入本级一般公共财政预算。

3、按照“有路必养、养必到位”要求，将农村公路养护资

金及机构运行经费和人员支出纳入财政预算，加大履职能力建设

和管理养护投入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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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区城乡交通运输局负责制定农村公路管护实施细则，明

确管护目标、质量要求、管护方法、操作规程及应急保障机制等，

加强培训和监督管理，不断提高农村公路管护水平。

四、资金保障

农村公路养护属于区财政事权，原则上由区统筹安排资金，

区政府每年要将政府土地出让金收益的 2%-3%、整合使用的涉农

资金和“一事一议”资金等统筹用于农村公路建设养护。区政府

用于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的资金总额县道每年每公里不低于 1 万

元，乡道每年每公里不低于 5000 元，村道及通户道路每年每公

里不低于 3000 元。县道日常养护和养护工程资金由区级负担；

乡道、村道及通户道路日常养护和养护工程资金由区和镇（街道）

共同筹措，其中区级投入不低于总额的 60%。

区农村公路年度日常养护和养护工程资金预算经同级人大

会议审查批准后，报市城乡交通运输局备案。按照“政府主导、

社会支持、群众参与”投资原则，鼓励镇（街道）深挖区域资源，

自主探索创新农村公路建设养护投融资机制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单位、镇（街道）要加强统筹和指导，

落实主体责任，出台配套政策措施，有序推进本实施方案落地见

效，区城乡交通运输局要主动作为，抓好具体改革举措推进。

2.强化监督评估。区政府将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纳入对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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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（街道）绩效管理和乡村振兴实绩考核。有关部门采取第三方

机构评估、不定期明查暗访等方式开展农村公路运营质量和服务

效果检查评估。

3.抓好宣传引导。各级各部门要大力宣传农村公路管理养护

体制改革政策，利用多种载体、多种形式宣传报道农村公路管理

养护工作典型经验、先进人物。积极引导社会各界支持、参与农

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，增强人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和护路爱路意

识，营造全社会关心、关注、支持农村公路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。

六、目的。 有路必养、养必到位。做好农村公路养护工作。


